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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搬迁安置办关于印发《预借款管理制度》

的通知
各股室：
《芒市搬迁安置办预借款管理制度》，已经2019年8月19日办务会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芒市搬迁安置办

2019年8月19日

芒市搬迁安置办预借款管理制度

第一条  本单位所属各股室借用现金要按规定填写《借款单》，经借款股室负责人、财务股负责人签字，报主管财务领导审批。办理借款手续时，要出具有关批示或会议通知等相关材料。借用现金的经办人员必须是正式在编人员，非公务活动一律不得借款。

第二条  借款人办理现金借款时，应依据公务需要和外出期限提出具体借款数额，借款数额限定在外出、参会所必需的基本费用的之内。

第三条  借用现金应当在1个月内报销结账，如果不能按规定时间报销，应当向财务股出具书面说明材料。对在规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未结清借款的人员，通知本人尽快办理报销手续，否则，以后不予借款。

第四条  需要以银行结算方式预付款的，应填写《预付款申请单》，经借款股室负责人、财务股负责人签字、主管财务领导审批后，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第五条  本制度由芒市搬迁安置办财务股负责解释。
第六条  本制度自2019年9月1日起实施。2017年4月19日印发的《芒市移民开发局预借款管理制度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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